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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1 月 28 日，中心主任刘玉亭在 401 会议室主持召开

审委会，现将会议议定事项纪要如下。

一、研究 10 月不动产登记数据

信息管理科汇报了 2024 年 10 月不动产登记数据，会议要求：

（一）各类登记业务类应在承诺时限内办结，同时应加强业务审查，

确保登记质量；（二）对完税信息推送、双预告带押过户、存量房

转移登记、非公证继承等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加强分析，加大办理力

度；（三）受理审查科、登记复核科应组织力量，科学调配人员，

灵活应对业务量的增长，确保登记工作高效有序进行。



二、审议 11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

法制事务科汇报了 11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，会议决定：11

月检查出质量问题件共 4 件，其中包括录入遗漏 1 件、录入错误

1 件、漏收费 2 件。根据中心《不动产登记业务责任制管理规定》，

对以上质量问题件扣罚经办人绩效奖励。

三、研究农房登记业务标准

会议决定：（一）缮发证件科与区农业农村委加强沟通，在

《农村宅基地和建设住宅（规划许可）验收意见表》中明确房屋

结构，同时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上填写房屋

结构；（二）房屋涉及多种结构时，不动产登记系统一表单中有

明确选项的，勾选主要结构，在产权证“权利其他状况”栏中记

载所有结构；不动产登记系统一表单中无选项的，选择其它结构，

在产权证“权利其他状况”栏中记载为其它结构，不再备注具体

结构。

四、研究镇街遗留问题非住宅办证事宜

为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，本着“尊重

历史，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会议决定：（一）对于镇街历史遗留

问题中的非住宅，申请人已完善联合会签手续，并缴纳了土地出

让金、收益金等相关土地使用费用的，可按镇街历史遗留问题流

程直接办理；（二）按历史遗留问题办理的非住宅，需经受理审

查科、登记复核科、信息管理科会审后，再予以受理。



五、研究变更离婚协议内容办理婚姻变更转移登记事宜

会议决定：协议离婚，当事人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中

约定将原夫妻所有的房屋赠与给子女或他人，在申请办理不动产

转移登记时，当事人重新约定房屋产权归属的，无论原受赠人是

否为成年人，均可按当事人重新约定的内容明确房屋产权归属，

无需原受赠人到场。

六、研究简化国有资产转移登记申请材料相关事宜

为进一步提高登记效率、依法办理登记，会议决定：国有资

产交易申请转移登记时，严格按照《不动产登记规程》收取要件，

不再要求收取联交所产权交易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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